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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志华
近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正式印发，这是国务
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以后制发的首份政策文件。
意见从家庭监护、学校保护、社
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
法保护六方面出发，提出25项重
点任务。《意见》在强化家庭监护
责任方面，提出完善家庭监护支
持政策。要求全面落实产假等
生育类假期制度和哺乳时间相
关规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

开展育儿假试点。
从多地自行探索，到国家鼓

励试点，育儿假受重视程度再次
提升。育儿假顺应逐渐宽松的
生育政策，可降低生育与工作之
间的冲突，并缓解家庭的生育压
力，为打算生二孩、三孩的家庭
所期盼。但育儿假牵涉到用工
单位、职工等多方利益，对于女
性就业、劳动保障等都会产生一
定的溢出效应。因此，制定育儿
假规则，必须平衡好多方利益。

对于育儿假，职工和用工单
位难免会有不同的看法。有生
育意愿的职工，当然希望育儿假

越长越好，甚至希望生育和休假
时间全由自己决定。但很多用
工单位可不这么认为，尤其是一
些女职工占多数的单位，就更是
如此。假如女职工扎堆怀孕，这
些单位容易面临人手紧缺的窘
境，严重时甚至不得不关门
歇业。

过去有用工单位推出“怀孕
审批”等偏激做法，正是用工单
位的利益没有得到兼顾的结果，
假如对这类行为光指责而不解
决问题，那么，各类变相的抵制
仍会层出不穷。怀孕当然不能
排队或审批，但制定科学合理的

规则、进行不具约束力的倡导，
也无可厚非。优化劳务派遣制
度、加强区域内用工调度等，也
可缓解集中休育儿假导致的用
工荒，这些兼顾用工单位利益的
做法值得探索。

制定育儿假规则，还需兼顾
性别平衡。女性育儿更有经验，
也更加便捷，但育儿的责任不能
完全由女性来承担，男性也应分
担一部分责任。男女共享育儿
假，让男职工也有当“奶爸”的机
会，是合理的安排。更重要的
是，女性与生育相关的假期越
多，用工单位就越不愿意录用女

性，就业歧视将更加明显。男性
也能休育儿假，可相对减轻对女
性的歧视，对于保护女职工劳动
权益有好处。

总之，育儿假休多久、如何
休等问题，不应该成为职工和单
位、女性与男性之间的纷争，而
应该成为各方共同的命题。职
工育儿所面临的困难要正视，企
业的合理诉求也不应忽视；女性
的育儿优势应该得到发挥，男性
的育儿责任也不应弱化。育儿
假试点，要走好“平衡木”，找到
最大公约数，这样的育儿假才会
被社会广泛接受。

育儿假试点，要走好利益的“平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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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退出职场后闲暇时间增多，更容易产生孤独感，而互联
网能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新的空间和精神寄托，加上老年人身体
机能减退，自律能力下降，因此容易沉迷于网络。除了容易受骗遭
受财产损失，老年人对网络过分依赖，对于自身健康也会产生较大
负面影响。老年人眼表功能较为脆弱，长期看手机更容易造成眼
部不适和病变。此外，还易引发神经衰弱、肩颈腰背疼痛、食欲减
退等健康问题。要想推动形成老年人参与数字生活的良好环境，
需要家庭、社会等多方面配合，共同推进。 据《法治日报》

育儿假休多久、如何休等问题，不应该成为职工和单位、女性与男性之间的纷争，而应该成为各方共同的命题。职工育儿所面临的
困难要正视，企业的合理诉求也不应忽视；女性的育儿优势应该得到发挥，男性的育儿责任也不应弱化。育儿假试点，要走好“平衡木”。

退休老人闲暇多，
网络空间成寄托。
老龄时代需关注，
健康晚年要乐活。

“大妈恶语骂人被行拘”是一堂普法课

□ 李万友
“我就瞧不起外地人，没素

质，老弱病残上来不给让座，我
瞧不起。”“臭外地的，上北京要
饭来了，狂什么呀。”“看你这长
相，就知道你不是北京人儿。”
近日，一段拍摄于北京某公交
车上的视频显示：一名自称肢
体残疾、看起来60多岁的老太
太，大声指责一名年轻女孩未
第一时间让座。有目击者表
示，老太太上车时就高喊“给我
让位置”，但看起来并不像残
疾人。

6月8日，北京警方发布通
报称，针对网传视频“北京一女
子在公交车上指责谩骂他人”
情况，警方查明，5月27日8时
许，涉事大妈闻某珍在乘坐856
路公交车期间，多次使用歧视
性语言谩骂他人，造成不良社
会影响。被查获后，其对违法
行为供认不讳，并表示悔改。
目前，闻某珍已被警方依法行
政拘留。

上了年纪的大妈，仅仅因
为他人让座慢，就破口大骂，肆
无忌惮歧视外地人，既没道理，
又大错特错。此事经曝光后，

一石激起千层浪，获得网友们
一致谴责。事发当时，被骂乘
客没有报警，涉事公交集团工
作人员也表示，因为当事人的
行为未对人身或财产造成实质
性的伤害，只能做道德层面的
引导。

现在，涉事大妈被行拘，算
是对其狂妄行为最有力的回
击。对此，不少网友直呼“大快
人心”，但也有少数网友认为，
大妈骂人不对，影响也确实恶
劣，教育一下，让其吸取教训就
行了，拘留似乎不妥。但是，涉
事大妈明目张胆地歧视外地
人，且非常嚣张，造成恶劣的不
良社会影响，显然不仅仅只是
道德问题，就应该严肃惩处。

事实上，涉事大妈被行政
拘留一点也不冤枉。《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
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
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
工具上的秩序的，处警告或者
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涉事
大妈的行为扰乱了公共交通工
具上的秩序，且情节严重，依法

行政拘留无可厚非。
行拘嫌让座慢辱骂他人的

乘客，不仅是依法执法应有之
义，也能起到以案普法的作用。
一是告诉公众，在公共场所辱
骂他人属违法行为，要付出相
应的法律代价；二是提醒公众，
被他人无端辱骂要善于拿起法
律武器维权，不能不了了之；三
是公共交通服务机构也应深刻
认识到，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辱
骂他人，不仅是道德问题，还涉
嫌违法，绝不能停留在道德引
导层面，该报警必须报警。

法律就是秩序，法律需要
被信仰。实际上，有时候一千
次教育批评，哪怕是铺天盖地
般谴责，也不如一次法律制裁。
事发当时，不少乘客现场批评
涉事女子，但是她仍然我行我
素，可一被警方查获后就表示
马上悔改，由此可见一斑。所
以，嫌让座慢辱骂乘客的大妈，
该谴责的要谴责，该报警的要
及时报警。唯有通过法律的震
慑，才能厘清道德与法律边界，
也才有助于分清道德观、法律
观，更好地规范和约束每个人
的行为举止。

行拘嫌让座慢辱骂他人的乘客，不仅是依法执法应有之义，也能起到以案
普法的作用。


